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４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

ＬＦ２０１２－０４３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向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关于向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海安支行分别向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贷款

２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

限

２

年，贷款年利率

１２．５％

），向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贷款

１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

２

年，贷款年利

率

１２．５％

）。

上述委托贷款均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及本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关于向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的议案》、《关于向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尚需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二、贷款方的基本情况

（一）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１

、名称：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２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３

、注册资本：

１２６８８

万元

４

、住所：海安县海安镇长江东路

９

号

５

、法定代表人：李健

６

、经营范围：投资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综合开发，物业管理，房屋租赁，一般货物

仓储，粮食、棉花销售。

主要承担开发区范围内土地综合开发、九通一平建设、市政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等。

７

、股权结构：海安县开发区管委会出资

１２６８８

万元，占

１００％

股权。

８

、经营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总资产

１４８

，

１１４

万元，净资

产

８３

，

９２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４３．３４％

，

２０１１

年度收入

２２

，

５２０

万元，净利润

２

，

３２９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总资产

５１２

，

０４３

万元，净资产

３１２

，

１１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９．０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份，实现收入

５４

，

４９６

万元，净利润

４

，

５０６

万元。

（二）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

、名称：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４

、住所： 海安县海安镇江海西路

１

号

５

、法定代表人：张元春

６

、经营范围：交通基础设施、交通服务设施投资。

７

、股权结构：海安县城建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占

１００％

股权

８

、经营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８２

，

９９５

万元，净资产

７６

，

２５３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５８．３３％

，

２０１１

年度收入

３９

，

２８４

万元，净利润

２

，

９８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２３７

，

８１６

万元，净资产

８９

，

３６４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６２．４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份，实现收入

４５

，

０７５

万元，

净利润

３

，

０２４

万元。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一）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１

、委托贷款金额：

２

亿元人民币

２

、委托贷款用途：基础设施配套支出、土地开发支出

３

、委托贷款期限：

２

年

４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１２．５％

５

、利息支付：本项委托贷款按月结息，每月的第

２０

日结息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日期：委托贷款合同经相关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７

、担保措施：为规避上述风险，由海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为本笔委托贷款归还本金和利息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二）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

、委托贷款金额：

１

亿元人民币

２

、委托贷款用途：用于

２１１

省道建设资金缺口

３

、委托贷款期限：

２

年

４

、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

１２．５％

５

、利息支付：本项委托贷款按月结息，每月的第

２０

日结息

６

、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日期：委托贷款合同经相关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７

、担保措施：为规避上述风险，由海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为本笔委托贷款归还本金和利息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四、委托贷款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担保人：海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２

、住所：海安县海安镇中坝南路

１２

号建设大厦

１１

楼

３

、法定代表人：张佳生

４

、注册资本：

１２

亿元

５

、经营范围：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项目的投资、管理服务；接受

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和资本运作及资产收益管理、产权监管服务。

海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经海安县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底，该公司总资产

４７６

，

４８７

万元，净资产

２９６

，

９５７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３７．６８％

，实现利润

３

，

５５７

万元，未分配利润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具备该项担保履约能力。

五、委托贷款审批及管理

公司设立调查岗、审查岗和决策岗，岗位分离，各负其责。财务部为调查岗，负责贷款对象的调查和日常

管理；审计部为审查岗，负责对贷款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对贷款整个过程的监督和核查；董事长为决

策岗，最终决定贷款可行性；董事长审核通过后报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风险控制

公司在选定借款人时积极与银行合作，选择经营状况良好、发展前景稳定、还款有保障、无不良信用记

录的银行优质客户，同时采取第三方担保的措施，最大可能地确保委托贷款资金安全。

公司将在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及拟采取的措施：

１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债务到期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

２

、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算及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情

形的；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出现上述情况之一，公司将及时采取催收贷款等措施，确保资金安全。

七、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意见

（一）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１

、《关于向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关于向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均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

之前未提供过委托贷款，本次两笔委托贷款额分别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９．３２％

和

４．６６％

，累计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３．９８％

，本次两笔委托贷款尚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２

、虽然海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为上述两笔委托贷款提供了担保，但担保方式为保证而非抵押或质押，

本次委托贷款仍存在无法收回全部本金和利息的风险，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两笔委托贷款事项无异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 《关于向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关

于向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并对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就公司本次

委托贷款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用于委托贷款的资金是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接受委托贷款方及相应担保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委托贷款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委托贷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借款人提供的担保真实，委贷风险可

控，有利于提高公司暂时性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收益。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同意公司

进行本次委托贷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及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如提供上述两笔委托贷款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发放委托贷款

３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净

资产的

１３．９８％

。 除本次两笔委托贷款，公司不存在其它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九、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公司不存在已对外提供的财务资助逾期的情况。

十、其他

１

、公司在以下期间，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

１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２

）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

３

）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２

、公司承诺在此项委托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

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十一、备查文件

１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核查意

见》；

３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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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上午在联发股份公司二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董事。董事会全体成员

到现场参加了会议，全体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薛庆龙主持。 经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以

下议案：

一、关于《向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关于《向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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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上午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六）上午

１０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５

、会议地点： 公司二楼会议室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或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向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２

、《关于向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的《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公司

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３－８８８６９０６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３－８８８６９０６９

联 系 人： 王一欣、潘志刚

通讯地址： 江苏省海安县城东镇恒联路

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２６６００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其他事项：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

意见如下：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向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关于向海安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说明：请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反对”或“弃权”一

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项目公司设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登载了《关于合作设立项目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 经公司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批准，公司将与吴江市金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伦投资”）

合作设立江苏省盛泽东方纺织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参与东方丝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项

目。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亿元，其中公司出资

１．０４

亿元，持

５２％

股权；金伦投资出资

０．９６

亿元，持

４８％

股权。

东方丝绸市场升级改造一期工程项目地块

５１

，

６８８．７０

平方米，苏州市吴江区国土资源局已经挂牌。 金

伦投资对《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告》中“该地块的产权不得分割销售”的规定存在异议，不愿意继续合

作投资设立项目公司。 经公司与金伦投资友好协商，双方签署《备忘录》，同意解除《合作投资协议书》，终止

江苏省盛泽东方纺织城投资有限公司的设立，双方均无异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在公司七楼

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其中：以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

人）。独立董事夏令敏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其他董事均以现场表

决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计高雄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了做大做强公司的市场主业，更好地服务于盛泽纺织产业，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拟投资建设中国东

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以下简称“工程项目”）。 工程项目将建设为集纺织品贸易、展示、研发、

金融、衍生服务等为一体的功能性商贸城，总建筑面积约

１７．０６

万平方米，投资总额约

８．１４

亿元人民币。 待

竞得工程项目地块后，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或项目实际情况通过成立项目公司或合资合作方式进行开发。

详见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之《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公司内控工作需要，拟聘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提议

支付其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审计报酬由董事会掌握在

３０

万元以内，并由公司承担审计期间有关人员的差旅费。

本议案已获独立董事事先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七楼会议室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之《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下午在公司七楼会议室

召开。

本次监事会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６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６

人（其中：以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

１

人）。监事陈国琴女士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其他监事均以现场表决方

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兴祥先生主持，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之《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做大做强公司的市场主业，更好地服

务于盛泽纺织产业，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拟投资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以下简称

“工程项目”）。工程项目将建设为集纺织品贸易、展示、研发、金融、衍生服务等为一体的功能性商贸城，总建

筑面积约

１７．０６

万平方米，投资总额约

８．１４

亿元人民币。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或项目实际情况通过成立项

目公司或合资合作方式进行开发。

２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一致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的

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位于长江三角洲和太湖地区中心地带的苏州市吴江区盛泽

镇，交通便利，地理区位条件优越，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盛泽镇作为我国最大的纺织产业基地，正在逐步

加大产业升级步伐，具有明显的产业发展潜力。根据盛泽城建规划对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划行规市”的定位，

工程项目地块

５１

，

６８８．７０

平方米，苏州市吴江区国土资源局已经挂牌，该地块的产权不得分割销售。

根据公司发展规划，经过周密的调研和分析，公司拟参与工程项目地块的竞拍，并以“划行规市”的理念

为指导，以商贸物流综合体的概念进行规划，拟建设一个现代化、

ＭＡＬＬ

式的纺织服装专业综合体，使其成

为立足环太湖经济圈，辐射全国乃至全球的现代化、规模化、多功能、多媒体面料展贸交易中心。

根据工程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该项目投资总额约

８．１４

亿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约

１７．０６

万平方米，其

中，地上共

５

层建筑面积合计

１２．４７

万平方米，地下一层建筑面积

４．５９

万平方米。

１

至

４

层为纺织品交易市

场，

５

层为品牌店、商场商业服务用房，包括餐饮中心、娱乐中心、展示中心、会议中心等；地下

１

层包括交易

市场、地下停车库和设备用房。

待公司竞得工程项目地块后，将根据市场情况或项目实际情况通过成立项目公司或合资合作方式进行

开发。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

为了做大做强公司的市场主业，更好地服务于盛泽纺织产业，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本公司将参与投资

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对现有市场进行改造，改善交易条件及环境，提升市场业态，加大盛

泽纺织产业的国际化水平，提高盛泽的城市形象，带动当地纺织产业和行业健康的发展。

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要求，有利于做大做强公司主业，实现企业可持续发

展。

２

、存在的风险

（

１

）主要风险

土地使用权取得风险：工程项目地块虽已挂牌，但公司尚未竞得，公司能否顺利取得该块土地使用权存

在风险。 若不能取得工程项目地块，则本次投资无法顺利实施。

成本风险：在工程项目开发建设、运营过程中，由于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材料成本上涨、人工工资上涨、

贷款利率调整等，将直接导致建设、经营成本上升。

市场风险：盛泽镇的既存市场已有较大规模，将对工程项目造成一定程度的竞争，带来一定的分流影

响，该项目建成后存在一定的市场经营风险。

（

２

）公司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把握盛泽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机遇，以积极的态度适应纺织品专业市场的发展趋势，用好

用足当地政府各项优惠政策，学习借鉴成功运营市场的先进管理经验，加快引进、培育各类高级管理人才，

组建一站式、商场式的新型纺织品交易市场业态的管理团队，并采用拍卖商铺优先续租权、长租等灵活的经

营方式，加快资金的回笼，努力缩短项目投资回收期，降低企业营运成本，增加经营收入，以增强抵御风险的

能力。

３

、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投资总额约

８．１４

亿元人民币，其中，建设投资

８．０９

亿元（含土

地成本），流动资金

０．０５

亿元。 假定建设资金由自筹和申请银行贷款方式解决，其中，自有资金

３

亿元；除商

场必须的物管办公用房、地下停车库和设备用房外，其余面积均用于短期租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开工，建设期

３

年，经营期（年度：当年的

７

月至次年的

６

月），第一年实现

５０％

出租率、第二年实现

８０％

出租率、以后年度实

现

９０％

出租率。

经测算，该项目所得税后的自有资金投资回收期

１８．３３

年（不含

３

年建设期），财务内部收益率

７．２１％

，

财务净现值

５

，

０４７

万元（基准收益率设定为

６．５５％

）。

根据以上假定条件，预计该项目在建设期、经营期（年度：当年的

７

月至次年的

６

月）为减少利润总额

的，利润总额影响情况详见下表：

利润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内容

建设期 经营期（年度：当年的

７

月至次年的

６

月）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

收入

３

，

５５８ ５

，

９６０ ８

，

７９９

２

总成本费用

１

，

０３３ ２９２ ７

，

９４７ ７

，

８６４ ７

，

６３８

４

税费

５５７ ９３３ １

，

３７８

５

利润总额

－１

，

０３３ －２９２ －４

，

９４６ －２

，

８３７ －２１７

董事会认为：根据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短租的经营方式，经财务测算，该项目所得税后自有

资金投资的内部收益率高于

６．５５％

的基准收益率，因此，从财务角度分析该项目是可行的。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召开的股东大会是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期四）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无需相关部门批准或履

行必要程序。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出席对象：

（

１

）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一），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七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名称：

１

、《关于投资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２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两项议案，具体内容已同时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详见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和《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出席者持授权委托书及本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有效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

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４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召开时间、费用：会议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会务常设联系人：范佳健，电话号码：

０５１２

—

６３５７３４８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

—

６３５５２２７２

，电

子邮箱：

ｃｅｓｍ２０００＠１２６．ｃｏｍ

。

公司地址：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邮政编码：

２１５２２８

。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五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２

、公司五届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附件：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本单位（个人）意见代理行使表决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投资建设中国东方丝绸市场提升改造一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２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受托人姓名（签名）：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说明：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2012044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司

"

）定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召开

201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公告详见

2012

年

12

月

10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2043

）。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表决方式，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11:00

至

12:30

2.

地点：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迎宾馆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刘毅勇先生

6.

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5

人，代表股份数总数

1,038,355,839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7%

。

7．

公司董事

1

人、监事

2

人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股东大会。

8.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1,038,355,839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2

、审议《关于增补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审议该项议案时主动采取了回避，本议案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股份数为

1,2567,844

股。

表决情况为：同意

1,2567,84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

。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游有仙、史旭

3.

结论性意见：基于以上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法律意见书等备置于公司证券部，供投资

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75

证券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2012-38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日期：

2012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00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彭朋先生

4

、会议地点：桂林高新区

5

号区公司三楼会议室

5

、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2

月

27

日

9: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名，代表股份

24,178,310

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28.31％

，公司所有董事、监事及高管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彭朋先生主持，公司聘请的广西桂

成律师事务所蒙风璇律师、陈祖权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改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

案》。

会议以

24,178,31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蒙风璇律师、陈祖权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结论

意见：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西桂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之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2-061

证券代码：

125089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

：

30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国际机场信息大楼

801

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汪洋董事长

（六）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刊登在

2012

年

12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

17

人，出席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4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1,037,262,0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37%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方式逐项投票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对公司国际航站楼内部分资产及其他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1,037,262,06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获得通过。

（二）关于变更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

1,037,262,06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彭商翁、孔富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0006

股票简称：深振业

A

公告编号：

2012-058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钜盛华实业

"

）、

傲诗伟杰有限公司（即原深圳市银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傲诗伟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傲诗伟

杰

"

）通知，称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已解除质押并重新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钜盛华实业、傲诗伟杰于

2011

年

8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分别将所持深振业

A 6607.43

万股、

3285.07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现前述股份质押已解除，各方已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前述股份质押注销手续。

二、

2012

年

12

月

25

日，钜盛华实业、傲诗伟杰分别所持深振业

A86,026,654

股、

42,706,000

股股份（合

计

128,732,654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1%

）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行，

用于钜盛华实业在该银行的融资担保。 各方已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前述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12

月

25

起至

2013

年

8

月

29

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钜盛华实业、傲诗伟杰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利

通

"

）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192,892,76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5.00%

，质押冻结股票为

192,732,65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4.99%

，其中钜盛华实业持有公司股份

86,026,65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69%

，质押冻结股票为

86,026,65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69%

；傲诗伟杰持有公司股份

42,706,02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32%

，质押冻结股票为

42,70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32%

；华利通持

有公司股份

64,160,08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99%

，质押冻结股票为

6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

4.98%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2012-060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27

日，公司董事会接到第一大股东许敏田先生通知，获悉许敏田先生将其质押给中投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1,12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

），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许敏田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5,142,862

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1.96%

。 截至本

公告日，许敏田先生累计质押股份

1,2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

。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2690

股票简称：美亚光电 公告编号：

2012-017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3

年

1

月

2

日启用新的公司电子邮箱，原电子邮箱将停用。 具

体变更情况如下：

原电子邮箱：

my@hfmeiya.com

现变更为：

mygd@chinameyer.com

其他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股票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6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财政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厦门市经济发展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厦门市

2012

年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的通

知》（厦经服务【

2012

】

560

号）的规定，本公司

"

智能无纸化彩票综合平台建设项目

"

列入厦门市

2012

年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计划并给予

100

万元资金补助。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收到厦门市财政局下发的该项补助

100

万元整。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本次收到的补贴人民币

100

万元将计入递延收益，对公司

2012

年的盈利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公司上述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最终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0039

、

200039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B

公告编号：

[CIMC] 2012-086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香港）有限公司

在美国发行

6

亿美元商业票据项目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2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全资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

集装箱（香港）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美银美林在深圳举行在美国发行

6

亿美元商业票据项目三方合作

框架协议的签约仪式。 该商业票据项目融资总规模

6

亿美元，融资期限三年。 本项目由中国银行纽约分

行担任信用证开证行，美银美林担任安排行、存托人、交易商。 该商业票据融资项目将用于调整本集团债

务结构。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8

日


